
農藥管理人員資格訓練 101年度再測驗申請單 
第一聯 藥毒所技術組存查 

 

受訓年度 
班別 

年度： 

班別： 

姓  名 
 身分證 

字號 
 

學  號 
 聯絡電話

行動電話 
 

 
申請再測驗

日期 

□101年 07月 31日 

□101年 12月 18日 

核准再測
驗日期 

□101年 07月 31日 

□101年 12月 18日 
填表日期   年    月    日 

申請再測驗
科目 

□測驗一 □測驗二 
承 辦 人 
簽    章 

 

技 術 組 
審    核 

 

一、粗框內由藥毒所填寫，申請人勿填。 

二、再測驗申請須於結訓之日起一年內申請再測驗，並以二次為限。 

三、再測驗申請單應以掛號寄達，並附貼足掛號郵資之回郵信封（填妥收件人及地址），寄至農業

藥物毒物試驗所技術服務組，地址：41358臺中市霧峰區舊正里光明路 11號，信封註明「再

測驗」。報名截止日期為：101年 7月 19日及 101年 12月 6日，逾期不受理。 

四、再測驗當天請攜帶再測驗申請單第二聯及身分證正本，以備查驗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藥 毒 所 裁 切                   

農藥管理人員資格訓練 101年度再測驗申請單 
第二聯  收執聯 

 

受訓年度 
班別 

年度： 

班別： 

姓  名 
 身分證 

字號 
 

學  號 
 聯絡電話

行動電話 
 

 
申請再測驗

日期 

□101年 07月 31日 

□101年 12月 18日 

核准再測
驗日期 

□101年 07月 31日 

□101年 12月 18日 
填表日期   年    月    日 

申請再測驗 
科目 

□測驗一 □測驗二 
承 辦 人 
簽    章 

 

技 術 組 
審    核 

 

一、粗框內由藥毒所填寫，申請人勿填。 

二、再測驗申請須於結訓之日起一年內申請再測驗，並以二次為限。 

三、再測驗申請單應以掛號寄達，並附貼足掛號郵資之回郵信封（填妥收件人及地址），寄至農業

藥物毒物試驗所技術服務組，地址：41358臺中市霧峰區舊正里光明路 11號，信封註明「再

測驗」。報名截止日期為：101年 7月 19日及 101年 12月 6日，逾期不受理。 

四、再測驗當天請攜帶再測驗申請單第二聯及身分證正本，以備查驗。 

 

 


